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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2008年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年会

暨民营科技企业政策解读报告会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科技厅（委、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局民营科技主管部门、民营科技促进会（协会、联合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民营科技园、创业园、工业园各有关单位常务理事、理事、会员：
改革开放的30年，也是我国民营经济飞速发展的30年，在这30年里，民营经济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民营科技企业已成为我国经济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为了总结三十年民营科技企业创新发展经验，进一步贯彻落实“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指导方针，增强民营科技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促进民营科技企业更快地发展，促进民营科技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定于2008年11月5日-7日在陕西宝鸡市由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陕西省科学技术厅、陕西省宝鸡市人民政府主办，陕西省宝鸡市科技局承办2008年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年会暨民营科技企业政策解读报告会。
会议内容：
1、2008年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工作报告
2、表彰、颁发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民营科技发展贡献奖

3、民营科技企业政策解读报告会
4、民营科技发展三十年经验交流

5、参观“民博会”
6、参观宝鸡高新区
会议地点及会场：
会议地点：宝鸡市万利大酒店
会    场：宝鸡市万利大酒店二楼会展中心
会议时间、会期及日程安排：
    会议时间：2008年11月5日-7日

    会期：3天；（含报到一天）

    日程安排：

    5日：全天报到，召开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年会预备会

    6日：大会
1、年会开幕式。领导致词；领导讲话；
2、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工作报告
3、颁奖

4、民营科技企业政策解读报告会

         报告人：财政部有关领导

5、民营科技发展三十年经验交流
6、参观宝鸡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7、宴请
7日：上午： 组织代表参加“民博会”开幕式
下午：考察法门寺（自愿参加，费用自理）
会议收费标准：会务费：1470元/每人
              法门寺考察费用：100元/每人（自愿参加）
联系方式：
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

联系人：张若玫  王磊  林方霞
电  话：010-68573743   68598255
传  真：010-68598033
地  址：北京西城区三里河路54号2143信箱

邮  编：100045
邮  箱：cansorg@sina.com
网  站：www.china-mykjqy.com(文件可在网站下载)
陕西省宝鸡市生产力促进中心   
联系人：赵莹   邢金惠   李红
电  话：0917-3260233  3242100
传  真：0917-3260233  3242100
邮  箱：bjppc_office@126.com
地  址：陕西省宝鸡市红旗路胜利桥北
邮  编：721000
万利大酒店：
电  话：0917-3602266
地  址：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区火炬路12号
邮  编：721000
注：
1、接站时间11月5日  

会务组班车接站时间：  10：30  14：30  18：30   20：00

机场班车时间： 9：00  13：00  16：30  

机场班车联系电话：13109613755、13809103848

2、送站时间 11月8日

会务组班车送站时间：  8：00   11：00  14：00

机场班车时间： 6：00  13：00  16：00  

机场班车联系电话：13109613755、13809103848

                                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
                                 二○○八年七月三十日
“2008年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年会

  暨民营科技企业政策解读报告会的通知”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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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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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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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达日期
	
	航班或车次
	
	是否接站
	

	住房要求
	包标准间：    套
	单间：   套
	正常安排（标准间1个床位）：   个

	返程票
	飞机： 月  日，从：       至：             机票：         张

	
	火车： 月  日，从：       至：       硬座：  张， 卧铺：  张


注：1、请参会代表认真填写参会回执，于2008年 10 月 15 日之前以传真的形式报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秘书处，以便尽早安排食宿及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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